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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5� � � � � � � � �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0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部分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者“亚厦股份”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亚厦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厦控股” ）的通知，获悉亚厦控股于2021年05月24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办

理了股份质押部分购回，具体情况如下：

一、 控股股东股份质押部分购回的基本情况

2017年08月30日，亚厦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10,360,000股以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方式质

押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其后，该笔质押经过部分购回操作后，质押数量为4,510,000股，

因该笔质押引发的补充质押数量合计为4,170,000股。

2020年09月23日，亚厦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11,300,000股以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方式质

押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因该笔质押引发的补充质押数量合计为1,710,000股。

2020年09月23日， 亚厦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7,500,000股以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方式质

押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因该笔质押引发的补充质押数量合计为1,175,000股。

2020年12月30日，亚厦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15,290,000股以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方式质

押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30日，亚厦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12,220,000股以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方式质

押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亚厦控股于2021年05月24日将上述股份办理了购回操作。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部分

购回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期 解除日期 质权人

4,510,000 1.03% 0.34% 2017-8-30

300,000 0.07% 0.02% 2018-6-20

600,000 0.14% 0.05% 2018-6-26

900,000 0.20% 0.07% 2018-8-29

680,000 0.15% 0.05% 2020-11-27

260,000 0.06% 0.02% 2020-12-16

790,000 0.18% 0.06% 2020-12-24

640,000 0.15% 0.05% 2021-1-7

11,300,000 2.57% 0.84% 2020-9-23

330,000 0.08% 0.02% 2020-12-29

450,000 0.10% 0.03% 2021-1-5

是亚厦控股 2021-5-24

上海海通

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

930,000 0.21% 0.07% 2021-1-7

7,500,000 1.71% 0.56% 2020-9-23

255,000 0.06% 0.02% 2020-12-29

300,000 0.07% 0.02% 2021-1-5

620,000 0.14% 0.05% 2021-1-7

15,290,000 3.48% 1.14% 2020-12-30

12,220,000 2.78% 0.91% 2020-12-30

合计 57,875,000 13.18% 4.32%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押股

份比例

亚厦控股

439,090,

032

32.77% 113,754,872 25.91% 8.49% 0.00 0.00 0.00 0.00%

张杏娟

169,016,

596

12.6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丁欣欣

90,250,

107

6.7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丁泽成

12,000,

050

0.90% 0.00 0.00% 0.00% 0.00 0.00

9,000,

037

75.00%

合计

710,356,

785

53.01% 113,754,872 16.01% 8.49% 0.00 0.00

9,000,

037

1.51%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股份风险可控，目前

不存在平仓风险，且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变动情况

及风险，并及时进行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615� � � � � � �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1-075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2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

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

定，公司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

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

1、公司于2021年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

《关于向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6）及《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2、 公司于2021年5月15日至2021年5月24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

示，公示期间共计10天，公司员工可向公司监事会提出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 ）的规定，对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 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

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

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监事会

2021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 601500� � � � � � �证券简称：通用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4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江苏通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

划》” ）中确定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根据《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

1、公司于2021年5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2、公司于2021年5月14日在公司内部发布了《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对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自2021

年5月14日起至2021年5月23日止。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通过书面及通讯方式向公司反馈意见。公

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异议。

二、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公司对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并结合监事会的核查

结果，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符合《股权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2、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时在公司（含分、子公司）任职的公司的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他骨干人员。

4、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下述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5、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6、激励对象不存在被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本次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具备《公司法》、《证

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且满足《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

象条件，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3029 证券简称：吉大正元 公告编号：2021-036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获2021年5月

20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利润分配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审议及相关情况

1、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1年5月20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180,400,000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6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0,126,800.00元（含税）。

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

发生变化的，公司将以实施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现金分红总额” 固定不变的原

则对每股分红金额进行调整。

2、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公司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利润分配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80,4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1.670000元人民币（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1.503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334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67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31日

除权除息日：2021年6月1日

四、利润分配对象

本次利润分配对象为：截止2021年5月3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方法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6月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长春市高新区博才路399号栖乐荟A座15层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张凤阁、张华亮

咨询电话：0431—85273333� � � 010—62618866

传真电话：0431—85172696� � � 010—82610068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利润分配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107� � � � � � � �证券简称：四川成渝 公告编号：2021-021

债券代码：136493� � � � � � � �债券简称：16成渝01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1年5月25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大街252号本公

司住所四楼420会议室召开。

（二）会议通知、会议资料已于2021年5月14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三）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11人，实到11人。

（四）会议由董事长甘勇义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委任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委任余海宗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调整为甘勇义先生、余海宗先生及刘莉娜女士，甘勇义

先生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委任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的议案》

同意委任余海宗先生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调整为余海宗先生、甘勇义先生及晏启祥先生，余海宗

先生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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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大街 252�号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四楼 42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14,324,91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712,654,24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01,670,6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32927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6.00459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32467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 2021年 5月25

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公司 2020�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甘勇义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包括现场及网络方式，统称“与会股东” ）合共持有

1,814,324,918股股份， 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29278%。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四川成渝

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注册发行公司债券及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2,652,346 99.999889 1,900 0.000111 0 0.000000

H股 101,670,472 99.999803 0 0.000000 200 0.000197

普通股合计： 1,814,322,818 99.999884 1,900 0.000105 200 0.000011

2、 议案名称：关于二○二○年度利润分配及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2,652,346 99.999889 1,900 0.000111 0 0.000000

H股 100,460,472 98.809686 1,210,000 1.190117 200 0.000197

普通股合计： 1,813,112,818 99.933193 1,211,900 0.066796 200 0.000011

3、 议案名称：关于二○二○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2,652,346 99.999889 1,900 0.000111 0 0.000000

H股 101,670,472 99.999803 0 0.000000 200 0.000197

普通股合计： 1,814,322,818 99.999884 1,900 0.000105 200 0.000011

4、 议案名称：关于二○二○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2,652,346 99.999889 1,900 0.000111 0 0.000000

H股 101,670,472 99.999803 0 0.000000 200 0.000197

普通股合计： 1,814,322,818 99.999884 1,900 0.000105 200 0.000011

5、 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二○二○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2,652,346 99.999889 1,900 0.000111 0 0.000000

H股 101,670,472 99.999803 0 0.000000 200 0.000197

普通股合计： 1,814,322,818 99.999884 1,900 0.000105 200 0.000011

6、 议案名称：关于二○二○年度财务预算执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1,033,844 99.321497 11,620,402 0.678503 0 0.000000

H股 42,155,387 41.462682 59,515,085 58.537121 200 0.000197

普通股合计： 1,743,189,231 96.079220 71,135,487 3.920769 200 0.000011

7、 议案名称：关于境内外二○二○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等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2,652,346 99.999889 1,900 0.000111 0 0.000000

H股 101,670,472 99.999803 0 0.000000 200 0.000197

普通股合计： 1,814,322,818 99.999884 1,900 0.000105 200 0.000011

8、 议案名称：关于二○二一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1,033,844 99.321497 11,620,402 0.678503 0 0.000000

H股 42,155,387 41.462682 59,515,085 58.537121 200 0.000197

普通股合计： 1,743,189,231 96.079220 71,135,487 3.920769 200 0.000011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二○二一年

度境内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2,652,346 99.999889 1,900 0.000111 0 0.000000

H股 101,670,472 99.999803 0 0.000000 200 0.000197

普通股合计： 1,814,322,818 99.999884 1,900 0.000105 200 0.000011

10、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二○二一年度境外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2,652,346 99.999889 1,900 0.000111 0 0.000000

H股 101,670,472 99.999803 0 0.000000 200 0.000197

普通股合计： 1,814,322,818 99.999884 1,900 0.000105 200 0.000011

11、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2,528,440 99.992654 50,606 0.002955 75,200 0.004391

H股 80,981,719 79.651012 3,873,366 3.809718 16,815,587 16.539270

普通股

合计：

1,793,510,159 98.852755 3,923,972 0.216277 16,890,787 0.930968

12、 议案名称：关于余海宗先生酬金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2,613,346 99.997612 1,900 0.000111 39,000 0.002277

H股 101,670,472 99.999803 0 0.000000 200 0.000197

普通股合计： 1,814,283,818 99.997735 1,900 0.000104 39,200 0.00216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3.00�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选举余海宗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任期自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1,811,769,847 99.85917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注册发行公司债

券及相关事宜的议案

12,249,508 99.9844 1,900 0.0156 0 0.0000

2

关于二○二○年度利

润分配及股息派发方

案的议案

12,249,508 99.9844 1,900 0.0156 0 0.0000

12

关于余海宗先生酬金

方案的议案

12,210,508 99.6661 1,900 0.0155 39,000 0.3184

13.01

选举余海宗先生为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自股东周年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12,176,111 99.385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第2至第13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仕珺、伏雨怡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603363� � �证券简称：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2021-106

转债代码：113620� � � � � � � �转债简称：傲农转债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1年5月24日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1,145.60万股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成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有关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2021年5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福建傲

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以

及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以2021年5月7日为授予日，以6.70元/股的价格向

符合条件的269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1,150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

司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过程中， 有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其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因此，本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激励对象共264人，实际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共计1,145.60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仍为150万股。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实际首次授予情况如下：

（一）授予日：2021年5月7日

（二）授予数量：1,145.60万股

（三）授予人数：264人

（四）授予价格：人民币6.70元/股

（五）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本次实际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共264人，实际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145.60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150

万股，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激励计划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

股本总额的比例

1 雷支成 副总经理 15 1.16% 0.02%

2 郭泗虎 副总经理 15 1.16% 0.02%

3 黄泽森 财务总监 15 1.16% 0.02%

高级管理人员（共3人）小计 45 3.47% 0.07%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业务骨干（共

261人）

1,100.6 84.95% 1.63%

预留部分 150 11.58% 0.22%

合计 1,295.6 100.00% 1.92%

二、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一）有效期：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完成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二）限售期：自相应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三）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次解除限售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

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5%

第二次解除限售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

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5%

第三次解除限售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

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容诚验字[2021]361Z0046号”《验资报

告》，截至2021年5月17日止，公司已收到264位激励对象认购1,145.60万股限制性股票所缴付的出资款

合计人民币76,755,200.00元， 其中计入股本为人民币11,456,000.00元， 计入资本公积为人民币65,

299,200.00元，各股东全部以货币资金形式出资。

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74,016,273.00元， 股本人民币674,016,273.00元。 截至

2021年5月17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685,472,273.00元，累计股本人民币685,472,273.00元。

四、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共计1,145.60万股，公司于2021年5月24日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完成了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并于2021年5月25日取得了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674,016,273股增加至685,472,273股，授予前后公

司控股股东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农投资” ）、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吴有材先生、傅心锋先生、张明浪先生、郭庆辉先生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授予完成前 本次授予 授予完成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傲农投资 244,297,520 36.2450% 0 244,297,520 35.6393%

吴有林 88,119,437 13.0738% 0 88,119,437 12.8553%

吴有材 3,176,029 0.4712% 0 3,176,029 0.4633%

傅心锋 156,000 0.0231% 70,000 226,000 0.0330%

张明浪 123,500 0.0183% 50,000 173,500 0.0253%

郭庆辉 123,500 0.0183% 50,000 173,500 0.0253%

合计 335,995,986 49.8498% 170,000 336,165,986 49.0415%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42,968,315 11,456,000 54,424,315

无限售条件股份 631,047,958 0 631,047,958

总计 674,016,273 11,456,000 685,472,273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限制性股票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76,755,200.00元，将全部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

相关规定，公司以Black-Scholes模型（B-S模型）作为估值模型，对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董事会已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1年5月7日， 根据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总额确认限制性股

票的激励成本，则2021年-2024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

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1,145.6 3,506.22 1,105.94 1,405.77 805.14 189.37

上述结果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

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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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因公司实施股权激励事宜导致权

益变动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次权益变动系由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办理限制性股票

授予登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等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农投资” ）、

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减少。

●本次权益变动前（2020年5月20日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时），傲农投资、吴有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吴有材先生、傅心锋先生、张明浪先生、郭庆辉先生合计持股数量为258,483,450股，合计持股比例

50.7039%；本次权益变动后，傲农投资、吴有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有材先生、傅心锋先生、张明浪先

生、郭庆辉先生合计持股数量为336,165,986股，合计持股比例49.0415%。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傲农投资、吴有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有材先生、傅心锋先生、张明浪先生、郭庆辉先生（以下合

称“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自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日（2020年5月20日）后，本次权益变动具

体情况如下：

1、2020年5月28日及2020年6月16日，公司分别办理完成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登记工作，共计授予登记股票10,200,000股，公司总股本由509,790,306股增加至519,990,306股，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不变，合计持股比例由50.7039%下降至49.7093%，具体内容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傲农投资 187,921,169 36.8624% 187,921,169 36.1394%

吴有林 67,784,182 13.2965% 67,784,182 13.0357%

吴有材 2,443,099 0.4792% 2,443,099 0.4698%

傅心锋 130,000 0.0255% 130,000 0.0250%

张明浪 102,500 0.0201% 102,500 0.0197%

郭庆辉 102,500 0.0201% 102,500 0.0197%

合计 258,483,450 50.7039% 258,483,450 49.7093%

2、2020年7月20日，公司办理完成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161,250股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注销手续（其中涉及回购注销傅心锋10,000股、张明浪7,500股、郭庆辉7,500股），公司总股本

由519,990,306股变更为517,829,056股，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变为258,458,450

股，合计持股比例由49.7093%增加至49.9119%，具体内容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傲农投资 187,921,169 36.1394% 0 187,921,169 36.2902%

吴有林 67,784,182 13.0357% 0 67,784,182 13.0901%

吴有材 2,443,099 0.4698% 0 2,443,099 0.4718%

傅心锋 130,000 0.0250% -10,000 120,000 0.0232%

张明浪 102,500 0.0197% -7,500 95,000 0.0183%

郭庆辉 102,500 0.0197% -7,500 95,000 0.0183%

合计 258,483,450 49.7093% -25,000 258,458,450 49.9119%

3、2020年10月22日，公司实施完毕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517,829,0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本次转增新增股份155,348,717股，公司总股

本由517,829,056股变更为673,177,773股，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变为335,995,986

股，合计持股比例不变，具体内容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傲农投资 187,921,169 36.2902% 56,376,351 244,297,520 36.2902%

吴有林 67,784,182 13.0901% 20,335,255 88,119,437 13.0901%

吴有材 2,443,099 0.4718% 732,930 3,176,029 0.4718%

傅心锋 120,000 0.0232% 36,000 156,000 0.0232%

张明浪 95,000 0.0183% 28,500 123,500 0.0183%

郭庆辉 95,000 0.0183% 28,500 123,500 0.0183%

合计 258,458,450 49.9119% 77,537,536 335,995,986 49.9119%

4、2020年11月6日公司办理完成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共1,300,000股的登记

工作，2020年12月29日公司办理完成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61,500股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注销手续，前述情况使公司总股本由673,177,773股增加至674,016,273股，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股数量不变，合计持股比例由49.9119%下降至49.8498%，具体内容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傲农投资 244,297,520 36.2902% 244,297,520 36.2450%

吴有林 88,119,437 13.0901% 88,119,437 13.0738%

吴有材 3,176,029 0.4718% 3,176,029 0.4712%

傅心锋 156,000 0.0232% 156,000 0.0231%

张明浪 123,500 0.0183% 123,500 0.0183%

郭庆辉 123,500 0.0183% 123,500 0.0183%

合计 335,995,986 49.9119% 335,995,986 49.8498%

5、2021年5月24日，公司办理完成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共11,456,000股的登

记工作（其中涉及授予傅心锋70,000股、张明浪50,000股、郭庆辉50,000股），公司总股本由674,016,

273股增加至685,472,273股，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变为336,165,986股，合计持股比

例由49.8498%下降至49.0415%，具体内容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傲农投资 244,297,520 36.2450% 0 244,297,520 35.6393%

吴有林 88,119,437 13.0738% 0 88,119,437 12.8553%

吴有材 3,176,029 0.4712% 0 3,176,029 0.4633%

傅心锋 156,000 0.0231% 70,000 226,000 0.0330%

张明浪 123,500 0.0183% 50,000 173,500 0.0253%

郭庆辉 123,500 0.0183% 50,000 173,500 0.0253%

合计 335,995,986 49.8498% 170,000 336,165,986 49.0415%

综上，本次权益变动前（2020年5月20日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时），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股数量为258,483,450股，合计持股比例50.7039%；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股数量为336,165,986股，合计持股比例49.0415%。 本次权益变动比例达到1%，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傲农投资 187,921,169 36.8624% 244,297,520 35.6393%

吴有林 67,784,182 13.2965% 88,119,437 12.8553%

吴有材 2,443,099 0.4792% 3,176,029 0.4633%

傅心锋 130,000 0.0255% 226,000 0.0330%

张明浪 102,500 0.0201% 173,500 0.0253%

郭庆辉 102,500 0.0201% 173,500 0.0253%

合计 258,483,450 50.7039% 336,165,986 49.041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傲农投资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吴有林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同时，吴有林先生为傲农投资的控

股股东、执行董事，吴有材为吴有林的弟弟，傅心锋、张明浪为吴有林的姐夫，郭庆辉为吴有林的妹夫。 根

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傲农投资、吴有林、吴有材、傅心锋、张明浪、郭庆辉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互为一致行动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1：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云顶北路16号308单元A515

法定代表人：吴有林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5年2月1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303083149L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谷物、

豆及薯类批发；其他农牧产品批发（不含野生动物经营）；米、面制品及食用油类散装食品批发（不含冷

藏冷冻食品）；糕点、糖果及糖类预包装食品批发（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酒、饮料及茶叶类散装食品批发

（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经营期限：2015年02月17日至2065年02月16日

主要股东：吴有林持股55.64%，其余34名自然人股东持股44.36%

通讯地址：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云顶北路16号308单元A51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2：吴有林

姓名：吴有林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624261978********

住所/通讯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沙村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3：吴有材

姓名：吴有材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624261984********

住所/通讯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沙村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4：傅心锋

姓名：傅心锋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624261971********

住所/通讯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沙村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5：张明浪

姓名：张明浪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624261975********

住所/通讯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沙村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6：郭庆辉

姓名：郭庆辉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624261979********

住所/通讯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冠朝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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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予限制性股票增发股份调整可

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前转股价格：14.80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14.66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2021年5月26日

●“傲农转债” 转股期限为2021年9月16日至2027年3月9日，目前尚未进入转股期，请投资者注意

风险。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87号）文核准，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21年3月10日公开发行1,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0亿元，并于

2021年4月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傲农转债” ，债券代码113620。 傲农转债存续

期6年，自2021年3月10日至2027年3月9日，转股起止日期自2021年9月16日至2027年3月9日，初始转股

价格为14.80元/股。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根据《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

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

2021年5月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及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向269名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授予1,150万股限制性股票，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6.70元/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21年5月7

日。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实际认购过程中，有个别认购对象自愿放弃认购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本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首次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为1,145.60万股，公司于2021年5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公司总股本由674,016,

273股增加至685,472,273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6）。

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傲农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本次调整符合公司《募集说明

书》的相关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1、转股价格调整规定和公式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规定，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将按下

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率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

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2、本次调整前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即初始转股价格14.80元/股。

3、本次调整后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14.66元/股。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完成后，根据上述增发新

股的调整公式P1=（P0+A×k）/（1+k），其中，P0=14.80，增发新股价A=6.70，增发新股率k=1.69966%

（11,456,000股/674,016,273股），调整后转股价P1=14.66元/股。

4、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时间：调整后傲农转债转股价格自2021年5月26日起生效。

“傲农转债” 目前尚未进入转股期，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6日


